
110年
「精進高壓用電設備

管制方式
分區座談會」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1 1 0 年 度 「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及 高 壓 用 電 設 備 管 理 計 畫 ( 1 / 3 ) 」

分區 第1場次 第2場次

北區 110.09.14 (二) 110.09.17 (五)

中區 110.09.03 (五) -

南區 110.09.08 (三) -

指 導 單 位 ：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執 行 單 位 ： 台 灣 綜 合 研 究 院

簡報內容 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後市場管理

壹

貳

附件參

一、作業流程及時程說明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三、特殊申請案問題檢討與說明
四、宣導最新辦理相關配套措施

一、電話稽核說明
二、不定期查核篩選原則說明
三、不定期查核之不符合原因宣導
四、不定期查核名單
五、能力試驗比對之成果檢討與注意

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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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高壓用電設備綜合審查會議決議高壓用電設備綜合審查會議決議

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
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
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20點

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
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
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20點

用戶用電設備
裝置規則第401條

用戶用電設備
裝置規則第401條

電業法
第32條
電業法
第32條

歷年重大決議事項，例如「審查原則相關決
議」、「試驗標準」、「認可登記證登載事
項」、「法規釋疑」及「送電問題」等。

「用戶裝用高壓用電設備，於送電前，應檢附型式試
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及相同或更新試驗標準之出廠試
驗報告，送綜合電業審查合格後，始得裝用…。」

「避雷器、電力及配電變壓器、比壓器、比流器、熔絲、氣
體絕緣開關設備 (GIS)、斷路器及高壓配電盤應由中央政府
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或經認可之原製造廠家試
驗…。」

「 …輸配電業或自設線路直接供電之再生能源發電業
對用戶用電設備，應依規定進行檢驗，經檢驗合格時，
方得接電…。」

宣導審查與評鑑
作業流程

壹
https://www.yppp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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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試驗審查
作業時程
型式試驗審查
作業時程

檢驗機構與原製造
廠家審查作業時程

逐具特性試驗審
查作業時程約50天 約22天 約21天

能源局受理案件能源局受理案件

書面審查

實地評鑑

綜審會議綜審會議

核證程序核證程序

登錄資訊系統

14天

14天

1天

能源局受理案件

14天

7天

書面審查

核證程序

登錄資訊系統

14天

7天

1天

能源局受理案件

書面審查

核證程序

14天

7天

備註：斜線部分為經濟部能源局委辦計畫單位執行。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一、作業流程及時程說明(理想)

相關申請書填寫範例：
https://www.highvoltage.org.tw/sample

初審/複審

6

型式試驗審查
作業時程
型式試驗審查
作業時程

檢驗機構與原製造
廠家審查作業時程

逐具特性試驗
審查作業時程約5個月 約2.5個月 約2個月

能源局受理案件能源局受理案件

書面審查

實地評鑑

綜審會議綜審會議

核證程序核證程序

登錄資訊系統

30天

45天

3天

能源局受理案件

30天

30天

書面審查

核證程序

登錄資訊系統

45天

14天

3天

能源局受理案件

書面審查

核證程序

30天

14天

備註：斜線部分為經濟部能源局委辦計畫單位執行。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一、作業流程及時程說明(實務)

14天 初審/複審14天 初審/複審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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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18)

新申請新申請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須檢附申請資料(規定)

申請書(附表六)

註：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15點規定。

型式試驗報告

STL
檢驗機構

相關佐證資料

公司/工廠登記

授權書

主系差異表

差異說明(型號、規格等)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2/18)

新申請新申請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須檢附申請資料(額外)

型式試驗報告清單申請目的說明

8

廠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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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或營業所名稱：依據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

2.地址：依據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可備註通訊
地址(能源局收據、核可函) 。

3.生廠廠場：依據工廠登記證；國外廠家請檢附
相關佐證工廠之名稱及地址之資料，例如：當
地政府核發商業登記或工廠登記或ISO 9001
或ISO/IEC 17025證書等。

4.設備中文、英文名稱、型式及型號：依型式試
驗報告內容填寫。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3/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新申請新申請 申請書填寫方式

10

5.系列型式及型號：倘有數個系列，請編號以示
區別；倘未申請，則填寫”無”。

6.設備規格及性能：依型式試驗報告內容填寫，
並明確標示規格資訊，例如：相數(Φ)、額定
電壓(V)、額定電流(A)、容量/負擔(VA)、準
確度/誤差(級)及頻率(Hz) 等；倘有數個系列，
同上點方式各別填寫。

7.試驗機構名稱：依型式試驗報告出具單位完整
名稱填寫；倘有數個不同單位，皆須填寫。

8.型式試驗報告編號：依型式試驗報告內容填寫；
倘有數個系列，請編號以示區別；倘報告為
組合式報告，且數十份等，請填寫詳「型式
試驗報告清單」附件。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4/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新申請新申請 申請書填寫方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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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特性試驗報告編號：倘未檢附，則填寫”
無”。

10.檢附文件(一) ：依實際佐證情形勾選對應資
料選項。

11.檢附文件(二) ，一定要勾選。

12.檢附文件(三)：倘已有出廠證明或進口報價
單，即可勾選。

13.檢附文件(四)：無須勾選。(展延申請用)

14.檢附文件(五)：倘申請設備為氣體絕緣開關
設備，則須檢附；倘有其他佐證資料，可勾
選並列出佐證資料名稱。

15.申請日期：若有修改申請書內容，請於申請
書申請日期下方，加註變更日期。

16.提醒須簽章。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5/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新申請新申請 申請書填寫方式(續)

12

1.型式型號及規格：依申請書內容填寫，
且須一致。

2.試驗標準及年版：請填寫欲申請審查
試驗標準及年版。(主要試驗標準)

3.試驗項目：依作業要點附表一要求型
式試驗項目填寫。倘不適用，請說明
原因。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6/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新申請新申請 試驗報告清單填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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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7/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新申請新申請 試驗報告清單填寫方式(續)

4.試驗報告編號：
依檢附之型式
試驗報告內容
填寫。

5.試驗報告章節或頁碼：
依試驗報告之試驗項
目，填寫對應之章節
或頁碼。(強烈建議)

6.報告出具單位：
依 檢 附 之 型 式 試
驗報告內容填寫。

7.試驗報告型式型
號/額定規格：依
檢 附 之 型 式 試 驗
報告內容填寫。

8.試驗報告記載
標準及年版：
依檢附之型式
試驗報告內容
填寫。

9.提醒須簽名。

14

建議搭配申請目的說明，
列出欲變更項目及內容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8/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變更變更 申請書及試驗報告清單
填寫方式

 申請人

 生產廠場(廠名/地址)

 設備規格及型能

原則上，填寫方式同新申請

申請變更高壓配電盤設備規格及性能，變更
說明如下：

原核可規格3Φ, 24kV, 1250A, 25kA, 60Hz

變更規格3Φ, 24kV, 1250A, 40kA, 60Hz
註：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17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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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資料之語言，只接受中文及英文，倘非此兩種語言之文件，請先行翻
譯後再檢附。

2.建議提供審查輔助文件，設備銘牌、型錄、產品圖示或照片等。

3.申請書填寫設備資料內容與型式試驗報告內容查驗(設備名稱、型式型號及
規格性能等)皆須一致，若不一致請另提說明原因。

4.若檢附檢驗機構出具監督型式試驗報告，請確認該檢驗機構監督試驗場所
(認可登記證附表)是否已涵蓋貴(廠)公司之設備及規格範圍。

5.監督試驗須向檢驗機構申請委託，檢驗機構再向能源局申請增加監督試驗
場所。

6.申請系列型式試驗報告審查，需檢附主型式合格證明及差異分析表。

新申請新申請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變更變更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9/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16

7.型式試驗報告所採用的試驗標準年版，
須符合作業要點附表八之型式試驗報告
審查採用基準版本版本。倘不符合審查
基準版本，應就與審查基準版本差異處
及試驗不足處，提出補充報告或說明。

8.必須提出報告出具單位(試驗機構)是否
符 合 作 業 要 點 第 15 點 規 範 ， 具 有
ILAC(包括我國TAF認證、德國DAkkS
認證等)或STL(包括KEMA、CESI等)等
資格證明文件。

9.相關審查規費，係依據「電業規費收費
標準」第13條收取。

新申請新申請 注意事項(續)注意事項(續)變更變更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0/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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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提醒貴司/廠向能源局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核可，須以函文或是1張A4
紙等方式，敘明申請目的，以利能源局收文，並能盡快協助辦理貴司/廠申
請案。相關範例如下：
主旨：向貴局申請(變更)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核可，請查照。
說明：
一、依「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

要點」第15點(新申請)/第16點(展延)/第17點(變更)辦理。
二、檢附相關申請資料○份。

11.倘貴公司/廠向能源局多項設備或多個主型式的申請或展延之高壓用電設備
型式試驗報告核可，建議一份包裹內另裝袋，將多份文件做區隔，並寄送至
能源局，以利能源局收文，並能盡快協助辦理貴司/廠申請案。

12.申請氣體絕緣開關設備(GIS)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倘檢附與申請規格不一致之
試驗報告，請填寫差異表。詳如本簡報附件一。

新申請新申請 注意事項(續)注意事項(續)變更變更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1/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18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2/18)

展延展延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須檢附申請資料(規定)

符合型式聲明書
(附表七)

註：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16點規定。

原型式試驗報告 相關佐證資料
公司/工廠登記

授權書

差異說明
(型號、規格等)

原合格證明

電機技師執照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3/18)

展延展延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須檢附申請資料(額外)

申請目的說明

19

廠牌資訊

1.設備名稱：依原核可函”設備中文名稱”填寫，
或原核可函附件審查意見表”設備名稱”填寫。

2.系列型式及型號：倘有數個系列，請編號以示
區別；倘未申請，則填寫”無”；倘某個系列
型式不展延，則在該型號旁註記”(不展延)”。

3.規格及性能：依原核可函”設備規格及性能”
填寫，或原核可函附件審查意見表”額定規格”
填寫；內含組件則依型式試驗報告內容填寫(高
壓配電盤)；系列型號產品規格表，依原核可範
圍填寫(PT、CT、GIS(內組件))。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4/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展延展延 符合型式聲明書填寫方式

20



4.製造廠商及廠址：依原核可函內容填寫，及須
與工廠登記證或相關佐證工廠之名稱及地址
之資料一致。

5.試驗標準：依原核可函內容填寫。

6.試驗機構地點及名稱：依原型式試驗報告內容
填寫。※記得要寫地址！

7.試驗報告編號：依原核可函內容填寫；若有核
可系列型式，建議分開註記列出。

8.原審查登錄核准文號及日期：依原核可函內容
填寫；倘系列型式與主型式不同時間核可，
須分開註記列出。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5/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展延展延 符合型式聲明書填寫方式(續)

21

9.申請人：依作業要點附表六申請書內容，其申
請人為公司或營業所名稱；提醒須簽章。

10.電機技師：有關電機技師選定，宜由廠家自
選合作之電機技師，並於申請資料檢附該技師
之相關證明文件，例如電機技師執業執照等；
電機技師應本於專業確認資料正確性，並就符
合型式聲明書所填寫資料、能源局審查合格證
明函及原型式試驗報告，進行文件間一致性比
對；須簽名或用印。

11.申請日期：若有修改申請書內容，請於申請
書申請日期下方，加註變更日期。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6/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展延展延 符合型式聲明書填寫方式(續)

22



23

1.原則上，展延若涉及作業要點第17點變更情事，則不受理展延。須先向能
源局申請變更核可後，才能申請展延。

2.早期核可函有附件(審查意見表)，須與原核可函一併檢附。

3.相關審查規費，係依據「電業規費收費標準」第13條收取。
（僅收取主型式展延審查費8,000元，及證照費500元）

4.提醒貴司/廠向能源局展延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核可，須以函文或是
1張A4紙等方式，敘明申請目的，以利能源局收文，並能盡快協助辦理貴
司/廠申請案。相關範例如下：
主旨：向貴局申請展延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核可，請查照。
說明：
一、依「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

業要點」第16點辦理。
二、檢附相關申請資料○份。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7/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展延展延

24

5. 須檢附通訊聯絡資訊，可參考作業要點附表六申請書之申請人欄位，並檢
附其佐證資料，例如公司登記證或工廠登記證。

6.建議附表七內容確認無誤後，再給電機技師簽名。

7.電力及配電變壓器，建議填寫變壓器相序、鐵心、導體材質等資訊。

8.能源局指示，系列型式型號不得同於主型式，須將系列型式增加支號，以
利用戶及相關人員能夠清楚辨識及區別主型式與系列型式之差異。倘有不
可抗力之因素，敬請回復詳述原因。

9.申請書(作業要點附表六)格式請勿任意增減。

10.由於未規定應登載設備規格項目，倘有申請特性規格需求，請另檢附相關
佐證試驗報告，以利審查確認。

注意事項(續)注意事項(續)

(一)、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8/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展延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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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逐具特性試驗審查(1/2)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須檢附申請資料(規定)須檢附申請資料(規定)

註：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13點規定。

特殊用途設計 訂貨數量以証明非量產(訂貨單)

26

(二)、逐具特性試驗審查(2/2)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須檢附申請資料(額外)須檢附申請資料(額外)

申請目的說明

1. 設備海關進口證明文件

2. 台電圖審報告(含單線圖)

3. 電機技師已提台電審查證明文件

4. 產品型錄及設備組立/外型尺寸圖(含設備銘牌)

5. 特性試驗測試程序書

6. 原廠出廠合格證明(出廠試驗報告)

7. 是否引用特殊標準(如電弧爐或軌道工程)

8. 同型式以往裝置證明或案例(台電送電核可函)

9. 已具備相關測試報告(如部分型式或特性試驗項目)

10. 現場設備配置情形(現場配置圖)

11. 交貨期限(提供合約交貨完成期限證明)



(三)、原製造廠家審查(1/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27

須檢附申請資料(規定共11項)

申請書(附表五/
附表五-1)

註：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6、7、8、10點規定。

代表性出廠試驗
報告

相關佐證資料

授權書

差異說明
(廠名地址等)

資格證明文件

校正報告

試驗設備之名稱與
測試範圍一覽表

檢測能力證明
文件(人員)

設備配置圖

17025 之品質管理一覽表/
ISO 9001 驗證證書之品質管理一覽表

原認可登記證；第一次
申請者得免附。

所在國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

(三)、原製造廠家審查(2/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28

申請目的說明

須檢附申請資料(額外)



1. 製造廠名稱及地址，係依據工廠登記
證所填寫，並檢附上網經濟部工業查詢
資料佐證。

2. 型式及規格，僅須填寫規格即可。

3. 出廠試驗標準，僅須填寫年版即可。

4. 報告簽署人，須依各設備項目填寫。

5. 成立日期，請依工廠登記核准日期填
寫。

6. 本國聯絡地址，請填寫通訊地址，以
利寄送收據、證書、公文。

(三)、原製造廠家審查(3/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申請書填寫方式申請書填寫方式

展延展延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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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式及規格(續)，僅須填寫規格即可。
填寫依1041202 專家諮詢會議：高壓用電設備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
證「試驗範圍」及「產品類別及規格」之應登載項目。

(三)、原製造廠家審查(4/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申請書填寫方式(續)申請書填寫方式(續)

展延展延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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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格證明文件，請勾選認證資格。

8. 申請公司，請填寫公司名稱並使用
公司大小章。

9. 申請日期，填寫日期。若審查過程
有修改申請書，請在下方加一條修
正日期。

10.依據應檢附文件準備相關資料並
檢附於送審文件。

(三)、原製造廠家審查(5/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變更日期：101年5月1日

申請書填寫方式(續)申請書填寫方式(續)

展延展延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

32

 產品類別及
規格，須與
申請書內容
一致。

 設備項目，倘申請多項
設備，須一設備一表。

 類別，僅限
避雷器項目
須填寫。

 試驗項目，須依作
業要點附表二出廠
試驗項目填寫。

 是否具備檢測設備
及檢測能力評核，
提醒須勾選。

 評核人員，
提醒須簽名
或用印。

(三)、原製造廠家審查(6/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 日期，提醒
須填寫日期。

 有修改時需
在下方加一
條變更日期。

變更日期：101年5月1日

申請書填寫方式(續)申請書填寫方式(續)

展延展延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

原製造廠家申請認可之出廠試驗能力評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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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書格式，格式內容請勿增修及刪除。

2. 申請日期，若有修改申請書及能力評核表內容，請於申請書申請日期下方，
加註變更日期。

3. ISO/IEC 17025證書，須連同續頁及附件一並檢附；國外廠家須注意其之認
可範圍(含試驗標準及試驗項目)是否已涵蓋作業要點要求。

4. 試驗設備與測試範圍一覽表、QC工程表，可參考高壓用電設備資訊系統提
供範例格式： https://www.highvoltage.org.tw/sample/38

5. 檢測能力證明，例如測試人員認定(原則)程序書、受訓紀錄、相關能力證明
文件等。

6. 檢測儀器校正報告，須注意是否已過期，及缺頁。

7. ISO/IEC 17025 之品質管理一覽表，檢附實驗室內部管理目錄表即可。

8. 申請項目之代表性出廠試驗報告，須檢附最大規格報告，或相關佐證資料。

(三)、原製造廠家審查(7/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展延展延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34

9. 其他，代國外廠家申請原製造廠家認可請，檢附國外廠家授權申請者之授權書。

10.實地評鑑，樣品規格與申請書不同；試驗區域規劃標示與實際狀況不符；雜
物堆放；試驗時之相關警戒作法(柵欄、蜂鳴器等)不足；人員無佩戴防護具；
試驗操作熟練度不足；現場文件管理不妥適；儀器無校正標籤。

11. 異動情形，依作業要點第11點，若原認可登記證登載內容有異動，須於相關
證明文件取得後，1個月內向能源局申請變更。

12. 須以函文或是1張A4紙等方式，敘明申請目的，以利能源局收文，並能盡快
協助辦理貴司/廠申請案。相關範例如下：
主旨：向貴局申請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認可/變更/展延，請查照。
說明：
一、依「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

點」第6點/第7點辦理。
二、檢附相關申請資料1份。

13. 申請資料，新申請、展延或變更，皆須附表五/附表五-1之申請書，及其「檢
附文件」所有資料；申請資料建議不要膠裝或裝訂。

(三)、原製造廠家審查(8/8)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申請案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展延展延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

注意事項(續)注意事項(續)



依據能源局於102年09月03日函(能電字第10203093020號)有關高壓

配電盤型式試驗，倘有更換不同元件，應是系列型式與主型式之差異並

輔以施行必要之試驗項目。

(一)、不能更換內含零組件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三、特殊申請案問題檢討與說明

35

依據107年12月4日能電字第10703011240號函，有關高壓配電盤型式

試驗核可函內容登載方式，經在場專家及委員討論後，同意於核可函中

增加登載內容主件之斷路器及接地開關，並加註「廠牌型式及規格」，

以避免經型式認可後任意更換主要組件，致影響用電安全。另有利於送

電前台電人員核對設備廠牌及規格是否一致，以強化後市場管理機制。

(二)、高壓配電盤型式試驗報告核可之內含組件登載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三、特殊申請案問題檢討與說明

36



須以函文方式，並於函中敘明申請目的，及申請補發之函文資訊

(含發文日期及字號)。

(三)、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證、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補發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三、特殊申請案問題檢討與說明

申請目的說明 申請補發之函文資訊
(含發文日期及字號)

註：相關規費明細可參考本簡報之附件。 37

(四)、申請資料及補件寄送位置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三、特殊申請案問題檢討與說明

38

申請文件

能源局委辦本院後

能源局受理申請

補件資料

申請人 向能源局申請

有關廠家提出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場廠家、型式試驗等審查申請文件資料之寄送收件
單位資訊如下：

1. 收件單位：經濟部能源局

2. 地址：10492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2號12樓

3. 連絡電話：(02)2772-1370

※ 請注意收件單位僅填寫經濟部能源局即可；請不要再寄錯給台綜院!!!

請勿填寫
台綜院人員姓名



(五)、申請資料得以電子檔光碟方式檢附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三、特殊申請案問題檢討與說明

39

須於光碟檔案清單中列出每一檔案名稱。

申請資料電子檔 光碟檔案清單

(六)、型式試驗報告審查-電力及配電變壓器高低壓側送電問題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三、特殊申請案問題檢討與說明

40

型式試驗合格證明

設備項目：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設備規格及性能：3Φ、22.8 kV：
480Y/277 V、2500 kVA(ONAN)、
60 Hz、Dyn1、導體材質：銅-銅

依據102年3月6日函(能電字第10200040900

號)變壓器主型式及系列產品判定原則，定義

條件僅規範高壓側需相同電壓等級。

詳情請見：

高壓用電設備試驗與審查資訊系統

(https://www.highvoltage.org.tw/index.php?route=inf

ormation/download/download&download_id=10372 )



(一)、型式試驗登載廠牌資訊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四、宣導最新辦理相關配套措施

41

自110年2月3日起，經濟部能源局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核可

函內容須增加登載「廠牌」資訊，敬請提供欲登載之廠牌中文名稱或英

文名稱(或可中英皆登載)，以利後續能源局行政流程。

舉例如下：

台綜院(TRI)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二)、配電盤三相電路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四、宣導最新辦理相關配套措施

42

金屬閉鎖型配電箱及控制箱 A.C. 3.3~36 kV (CNS 3990   C4130)

低電壓金屬閉鎖型配電箱 (CNS 13542   C4470)



(三)、配合中性線配線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四、宣導最新辦理相關配套措施

43

第 27 條
接地系統應符合左列規定施工：
八、被接地導線之絕緣皮應使用白色

或灰色，以資識別。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第 70 條
被接地導線之識別應符合左列規定：
四、一四平方公厘以下之絕緣導線欲作為電路中之識別

導線者，其外皮必須為白色或淺灰色，以資識別。
五、較一四平方公厘為大之絕緣導線，欲作為電路中之

識別導線者，其外皮為白色或淺灰色，或在裝設過
程中，於末端應附顯明之白色標誌。

第 74 條
白色或灰色之導線依規定
作為被接地之導線之用外，
不得作為非接地導線使
用……

認可廠家
(代理商)

早於須展延申請2個月

(四)、提醒申請展延機制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四、宣導最新辦理相關配套措施

建議一
於有效期限到期前8~10個月

提出申請展延

建議一
於有效期限到期前8~10個月

提出申請展延

44

系統每月初會自動寄信通知

建議二
先取得展延認可後，

若有需求，再申請變更

建議二
先取得展延認可後，

若有需求，再申請變更



為強化已取得認可之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管理作業，確保證書一致，

維持核證有效性、生產檢測能力及設備品質。經濟部能源局於107年

開始與TAF認證證書異動時通報能源局，立即交換資訊。

(五)、TAF通報機制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四、宣導最新辦理相關配套措施

45

46

11月中左右

能源局不再
交辦給台綜院

12月31日1月1日

研究計畫開始 研究計畫結束

仍可向能源局
送件申請

(六)、每年度關案截止日期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四、宣導最新辦理相關配套措施

能源局
交辦給台綜院



 高壓用電設備資訊系統—聯絡我們 https://www.highvoltage.org.tw/contact_us

(七)、預審服務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四、宣導最新辦理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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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國外原製造廠家認可授權書

壹、宣導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四、宣導最新辦理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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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一
國外原廠委託國內公司申請授權書

情境二
國內公司委託國內其他
公司申請授權書

情境三 = 情境一 + 情境二



後市場管理
貳

https://www.yppp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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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市場管理
一、電話稽核說明

109年電話稽核內容：
 追蹤廠家於今年內有無已變更或擬變更事項，未來是否申請

型式試驗審查。
 配合能源局交辦額外調查國內配電盤廠對訂定CNS 3990(84)

落日條款意見& 有無申請CNS 15156-200認可之意願。
109年完成辦理電話稽核共75家原製造廠。
原製造廠展延申請變更項目以報告簽署人變更佔最多數，其次
是設備規格增項與提升。預計於110年申請變更。
對於尚無CNS 15156-200標準認可配電盤廠，經調查多數皆願
意新增該標準。

原製造廠展延申請變更項目統計

型式試驗預估申
請數量多數廠家
回復尚於規劃階
段，無法確切統
計數量。

電話稽核辦理流程電話稽核辦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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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市場管理
二、不定期(監督評鑑)查核篩選原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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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市場管理
三、不定期查核時程及重點宣導

[註] 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21點第2款： 「能源局得視需
要進行不定期查核，檢驗機構或原製造廠家，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經查核不合規定者，通知限期改善；
逾期未改善者，將廢止其認可之一部或全部。 」

實地查核方式

• 查核時間
(不超過1天為主)

• 實施日期
(台綜院規劃預計10月前完成 )

• 查核重點
 檢驗機構認可(含試驗報告審查、試驗作業

及監督試驗等)事項查核

 TAF認證(CNS 17025 及CNS 17020)認可
項目及範圍查核

 試驗人員、報告簽署人查核(人員資格認定
及報告簽署人有無變更、有無相關受訓紀錄
或相關測試證明)

 實驗室與試驗設備管理查核(試驗室配置、
試驗作業程序、儀器設備校正計畫及紀錄、
設備異動和更新紀錄)

 試驗品質管理與查核(品質管理程序異動、
更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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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市場管理
三、不定期查核時程及重點宣導(續)

[註] 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21點第2款： 「能源局得視需
要進行不定期查核，檢驗機構或原製造廠家，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經查核不合規定者，通知限期改善；
逾期未改善者，將廢止其認可之一部或全部。 」

遠距視訊查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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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市場管理
四、不定期查核名單

類
別 序號 廠家名稱 查核

項目
書面

查核設備
實測

查核設備

檢
驗
機
構

1 財團法人福爾電氣研究發
展教育基金會 書面 高壓配電盤

2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
合研究所

書面
實測

避雷器、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比壓器、比流器、熔絲、氣
體絕緣開關、斷路器、高壓
配電盤

比壓器
比流器

原
製
造
廠
家

3 東金電機有限公司 書面 高壓配電盤 -
4 波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書面 高壓配電盤 -
5 日亞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書面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 -

6 正麒電機實業有限公司工
廠 書面 高壓配電盤 -

7 建伸電機有限公司 書面 高壓配電盤 -

8 佑吉電機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書面 高壓配電盤 -

9 聯發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書面 高壓配電盤 -

10 同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書面 高壓配電盤、電力及配電變
壓器 -

11 里昌電機有限公司 書面 高壓配電盤 -
12 通英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書面 高壓配電盤 -

13 巨磊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桃
園廠

書面
實測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電力及配電

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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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市場管理
四、不定期查核名單(續)

類
別 序號 廠家名稱 查核

項目
書面

查核設備
實測

查核設備

14 樂士股份有限公司 書面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比壓器
比流器、高壓配電盤 -

15 莊林電機工業有限公司 書面
實測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電力及配電

變壓器
16 英電舍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書面 高壓配電盤 -
17 鴻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書面 高壓配電盤 -

18 旭和電機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 書面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

19 谷旻電機有限公司 書面 高壓配電盤 -

20 連距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新
屋廠

書面
實測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電力及配電

變壓器
21 青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書面 高壓配電盤 -
22 合程電機有限公司 書面 高壓配電盤 -
23 華城重電股份有限公司 書面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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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市場管理
五、能力試驗比對之成果檢討與注意事項說明

(一)、109年成果檢討與注意事項說明

 完成依據國際標準ISO/IEC 17043辦理原製造廠家試驗能力比對計畫，設備
為配電變壓器共10家參與。

 比對項目為負載損及繞組電阻測定，係以順序型計畫將樣品透過傳遞方式
進行量測比對，並召開1場(行前)說明座談會。

 比對結果，有顯著離群廠家共2家。

 檢討109年試驗廠家離群原因，係因量測人員誤植測試結果數據，及儀器未
依規定暖機即進行量測，進而造成結果偏差。

 另有發現試驗前，參加比對說明會之人員並非實際測試實驗室量測人員，
以致該人員未能確實充分了解比對試驗方式，因此可能影響其確認儀器狀
態、控制環境條件或填報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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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市場管理
五、能力試驗比對之成果檢討與注意事項說明

(二)、110年能力試驗比對計畫說明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穩定性測試

開放報名

說明會

依排程量測

評估報告

變比器 商檢中心 傳遞量測ISO/IEC 17043誤差試驗

意見交流
 意見信箱：tri-power@tri.org.tw

意見回收截止日：110年10月31日止

請務必註明提案人所屬單位、姓名、聯絡電話、電子信箱，以利回復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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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性別平等處

參、附件
一、申請氣體絕緣開關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差異表(範例)

60

GIS型號

GIS規格
24 kV、2000A、25 kA 36 kV、2000A、31.5 kA 36 kV、2000A、31.5 kA

箱體結構

箱體尺寸
450Wx2250Hx
1225D

水平銅排尺寸

2 x 8 x 40 mm2

垂直銅排尺寸

CB引出銅排相間距離

接地開關型號/規格

隔離開關型號/規格

CB型號/規格

真空管型號
CB尺寸

差異說明：(說明各項試驗可替代理由)

備註：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欄位



參、附件
二、電業規費收費標準

第12條：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申請認可，展延及變更者，
按每一高壓用電設備項目之每一試驗類型
第12條：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申請認可，展延及變更者，
按每一高壓用電設備項目之每一試驗類型

法規參考網址：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070

收費類別 書面審查費 實地評鑑費 登記費 證照費 臨場費

細項類別
□認可
□展延
□變更

□評鑑
□複評
□追查

□認可
□展延

□核發
□補發
□換發

□認可
□展延
□變更

計費單價 15,000 8,000

□檢驗機構
90,000

□原製造廠家
50,000

500 (註1)

計費數量 共計項-型
（註2）

人-天
（註3） 1式 1式 1式

金額小計 XXX XXX XXX XXX --

金額總計 新臺幣XXX元整

註記

1.赴國外辦理認可、展延及變更作業之實地評鑑，除計收實地評鑑費外，另應
加計臨場費，收費標準比照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所定標準收取。

2.書面審查費部分，按每一申請設備項目之每一試驗類型計收。原製造廠家僅
得申請出廠試驗共計1型，詳列如下：
出廠試驗：高壓配電盤共1項-型。

3.實地評鑑費，依個案實際狀況計費，評鑑委員每人每天未達4小時者，減半
計收，並視實際狀況辦理補繳或無息退還。

4.已獲經濟部核發認可登記證者辦理登載事項變更時，不另收登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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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件
二、電業規費收費標準(續)

第13條：高壓用電設備之型式試驗報告審查規費第13條：高壓用電設備之型式試驗報告審查規費

法規參考網址：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070

收費類別 審查費 證照費

細項類別
主型式 系列產品

□展延
□變更

□核發
□補發
□換發

□A類（註2）

□B類
□A類（註2）

□B類

計費單價 A類15,000
B類11,000

A類10,000
B類8,000

展延8,000
變更5,000 500

計費數量 共1型 共X型 1式 1式

金額小計 XXX XXX XXX XXX

金額總計 新臺幣XXX 元整

註記

1.型式試驗報告審查申請，各設備之主型式應分別提出申
請，屬於主型式之系列產品者則可一併提出申請。經
審查合格者，核發合格證明。系列產品併主型式審查
合格證明登載。

2.A類：超過600伏特之氣體絕緣開關設備(GIS)及高壓配
電盤。B類：超過600伏特之避雷器、電力與配電變壓
器、比壓器、比流器、熔絲及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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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懇請指教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
研究五所
用戶用電裝置諮詢服務專案辦公室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2號10樓之8
電話:02-2778-8818
傳真:02-2778-6995

匯集眾智、謀劃未來、引領轉型、促進發展

電力工程技
術規範資訊
系統:

高壓用電設備
試驗審查資訊
系統:
https://www.highvoltage.org.tw/ http://www.powerinstall.org.tw/


